四川城市职业学院重点工作督办办法

第1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实现重点工作督办规范化、程序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重点工作督办由学院办公室（以下简称院办）负责。

第三条 督办内容：

（1） 学院批示和交办事项；

（2） 学院重要会议决策、重要工作部署；

（3） 上级主管部门重大决策、重要工作部署以及批示、交办事项；

（4） 其他需要督办的事项。

第2章 督办工作职责

第四条 院办督办职责如下：

（1） 对工作的督促检查和组织协调；

（2） 对督办工作信息反馈，及时向学院领导报告办理进程、结果，提出有参考价值的建议；

（3） 重点工作督办由院办分解立项，明确分管领导、承办单位、协办单位、责任人和完成时限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结的要说明原因，并提出后续措施；

（4） 对督办工作记录、归档。

第五条 承办单位负责人负责执行、落实承办的重点工作。

第六条 督办工作涉及两个以上承办单位的，由院办确定牵头单位，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各单位落实工作，需要归档的交由院办归档。

第七条 未经允许，院办及督办人员不得擅自处理问题，也不得代替承办单位的工作。

第八条 承办单位应着眼全局，突出重点，抓好重大决策、部署及重点工作的落实。

第九条 对重点工作办理不力的单位和个人，应追究承办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

第3章 督办工作程序

第十条 重点工作督办包括立项登记、督办通知、事项催办、办结审核、归档五个环节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立项登记：对于确需立项督查的事项，院办在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后，根据领导部署、工作职责分工、督办工作要求和一事一项原则，进行立项登记。立项登记包括立项编号、交办时间、承办单位、督办事项、办理时限和工作要求等。

（二）督办通知：对立项登记的事项，院办向承办单位发出督办通知单，并通过电话或口头告知。

（三）事项催办：承办单位收到督办通知单或相关督办任务后，应按照要求认真办理，并将办理结果在规定时限内反馈院办。院办应与承办单位加强联系，及时了解督办事项办理情况，对未按时完成的督办事项通过约见、邮件、电话等及时催办。

（四）办结审核：院办对承办单位报送的办理情况进行严格审查，凡应办理而未办理或未办理好的，要求承办单位限期办理并报告落实情况。

（五）归档：督查事项办结后，院办要及时填写督办工作登记表，并将有关材料归档、妥善保管。

第十一条 承办单位须按规定时限办理完毕。对办理周期较长的督办事项，承办单位应定期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向院办报告工作进展情况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、按要求办结的事项，承办单位需及时向分管校领导请示，并将相关情况向院办报告。

第4章 督办工作的基本要求

第十二条 领导负责。承办单位负责人要按照学院领导指示组织完成被督办事项，及时请示，定期汇报。

第十三条 相互协助。涉及多个单位和多人承办的事项，并由各牵头单位和负责人协调。

第十四条 讲求实效。督办检查工作要狠抓落实，注重实效，防止敷衍塞责。

第十五条 注重时限。所有督办检查事项都要及时办理，按时完成，做到事事有着落，件件有回音。

（一）凡明确规定时限的，要按要求的内容和时限及时办理；

（二）对有特殊要求的事项，要特事特办，及时报告办理结果；

（三）情况特殊需要延长时间的，要及时向学院领导汇报原因和办理进展情况；

第十六条 定期通报。院办建立督办工作通报制度，每周对督办工作开展情况和督办事项处理情况进行通报，并及时向相关领导报告。

第十七条 注意保密。对需保密的要认真落实保密工作规定。

第十八条 奖惩规定。院办要把督办工作事项纳入学期考评体系，并作为重要考核内容。院办要认真行使问责权。对不认真履行职责、工作落实不到位、不配合督办工作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。

第5章 附 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学院和下属各单位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四川城市职业学院重点工作督办事项汇总表

2.四川城市职业学院重点工作督办登记单

3.四川城市职业学院重点工作督办流程

附件1

学院重点工作督办事项汇总表

	序号
	立项编号
	事项名称
	督办内容
	领导指示
	承办单位

(协办单位)
	负责人
	交办

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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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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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学院重点工作督办登记单
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项编号：

	事项名称
	

	督办内容
	

	院领导

指示
	

	承办单位
	

	交办时间
	
	办结时间
	

	办理结果
	

	办公室核查
	

	分管领导对办理情况的批示意见
	         

	归档管理(归档材料清单)
	


附件3 

学院重点工作督办流程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重要事项


发布





II 事项催办





学院办公室


立项登记





承办部门


办理





学院办公室


进行办结审核





I 承办通知





重要事项


完成办结





学院办公室


进行归档








